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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六题：五隧一桥公司 

2013 年 1月 30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邓家彪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二零零四年五月，政府发行总值 60亿港元的「隧桥费收入债券」，并成立香港五隧

一桥有限公司（该公司）。该公司购入该债券后再发行相关的零售债券和票据。政府拥有

的五隧一桥（即香港仔隧道、海底隧道、狮子山隧道、城门隧道、将军澳隧道及青屿干

线）的隧桥费收入净额，则须用作偿还该公司购入的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再由该公司偿

还五隧一桥零售债券和票据的本金及利息。就该公司的营运状况以及上述五隧一桥的收

费，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 5个财政年度，该公司每年的主要收入的分布、各项收入的净额、总收入的

净额，以及有关收入按年变动的百分比为何； 

 

（二）过去 5个财政年度，上述的五隧一桥的收费按年变动的百分比为何，以及有关收

费的调整机制为何； 

 

（三）过去 5个财政年度，政府每年向该公司偿还的债券本金及利息分别为何；截至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政府向该公司偿还隧桥费收入债券的情况为何（并提供债券到期日期

的详情、已偿还的本金总额，以及已支付的利息总额）； 

 

（四）鉴于当局有计划调高海底隧道的隧道费，以及向东区海底隧道的经营者提供补贴

以降低该隧道的隧道费，藉以促进交通分流，以及带来整体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政府有

否评估该措施对海底隧道的车流量及收入的影响；如有，详情为何；及 

 

（五）鉴于有评论指青屿干线的收费过高，导致公共交通费用高昂、窒碍地区经济发展，

以及影响民生，政府有否评估现时上述的五隧一桥的隧桥费对交通、经济发展和民生的

影响；若有，详情为何；若否，政府会否进行评估，并考虑调低青屿干线的收费？ 

 

答复： 

 

主席： 

 

（一）二零零四年，政府推出以政府拥有的隧道和桥梁路费净收入为基础的 60亿港元证



券化项目，并为此成立由财政司司长法团全资拥有的香港五隧一桥有限公司（五隧一桥

公司）作为债券发行机构。五隧一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政府购入隧桥费收入债券，并

向零售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分别发行零售债券及票据。五隧一桥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是

利息，包括隧桥费收入债券的利息及银行利息等。过去 5个财政年度，五隧一桥公司的

利息收入净额、总收入净额及有关收入按年变动的百分比详见附件。 

 

（二）香港仔隧道、海底隧道、狮子山隧道、城门隧道、将军澳隧道及青屿干线的收费

在过去 5个财政年度并未作出任何调整。 

 

  至于收费调整机制，现时政府的收费隧道及道路的隧道费／使用费，均以「用者自

付」原则而厘订，旨在收回用于提供、营运和维修保养有关隧道及道路的全部成本。政

府每年会就其收费水平作出检讨。检讨时会一并考虑收费对交通流量及经济情况的影响。

如检讨后有需要作出调整，会咨询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然后通过修订相关法例附表

所订定的隧道费及管制区使用费来落实。 

 

（三）过去 5个财政年度，政府每年向五隧一桥公司偿还的隧桥费收入债券本金及利息

详见附件。 

 

  政府已于二零一零年二月悉数偿还 60亿港元隧桥费收入债券，支付利息总额为 8.19

亿港元。 

 

（四）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六日，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宣布当局将在今年上半年就

纾缓过海隧道挤塞问题的具体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政府认为要有效改善三条过海隧道

的交通流量分布，需要调高海底隧道现时偏低的收费，并同时调低东区海底隧道（东隧）

收费，以提供诱因吸引驾驶者由海底隧道转用东隧，以达至分流及纾缓海底隧道挤塞的

效果。政府进行公众咨询时，会解释建议的收费调整方案对海底隧道的车流量及收入的

影响。 

 

（五）正如回复第（二）部分所述，现时政府的收费隧道及道路的隧道费／使用费均以

「用者自付」原则而厘订，旨在收回用于提供、营运和维修保养有关隧道及道路的全部

成本。政府每年会就其收费水平作出检讨。检讨时会一并考虑收费对交通流量及经济情

况的影响。如检讨后有需要作出调整，会咨询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然后才落实。 

 

  青屿干线自一九九七年启用至今，收费从未调整。政府会继续依据现有的机制检讨

青屿干线的使用费。 

 

 完 


